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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家鸿口腔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更正概述 

经本公司梳理核查，公司 2022 年度、2023 年度及 2024 年度发出商品对

应的存货跌价准备计提不充分，现对该部分存货跌价准备重新测算并予以调

整。 

同时，本公司发现 2024 年度财务报表附注“十二(四)3、关联担保情况”

存在数据列报漏报，现已在 2025 年年度财务报表附注中对该部分数据的补充。 

 

二、更正事项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挂牌公司董事会对更正事项的性质及原因的说明 

挂牌公司因自主梳理，发现已公开披露的定期报告中财务报表存在差错，产

生差错的原因为： 

□大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关键主体利用控制地位、 关联关

系、职务便利等影响财务报表 

□员工舞弊 

□虚构或隐瞒交易 

□财务人员对会计准则的理解和应用能力不足 

□比照同行业可比公司惯例，审慎选择会计政策 

□内控存在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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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人员失误 

□内控存在重大缺陷  

√会计判断存在差异  

具体为：经本公司梳理核查，公司 2022 年度、2023 年度及 2024 年度发出商 

品对应的存货跌价准备计提不充分，现对该部分存货跌价准备重新测算并予

以调整，2024 年关联担保补充披露等。 

综上，公司董事会决定更正。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

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持续监管指引

第 5 号——财务信息更正》等相关规定及公司自查的实际情况，更正后的财务

报告能够更加准确、客观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公司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 

 

(二)挂牌公司更正事项影响 

  不存在导致挂牌公司不满足挂牌申请条件的风险。 

  不存在导致挂牌公司触发强制终止挂牌情形的风险。 

不存在导致挂牌公司不满足公开发行并上市条件的风险。 

  不存在对挂牌公司利润分配实施条件产生影响的情形。 

  不存在对挂牌公司业绩承诺实施条件产生影响的情形。 

  不存在对挂牌公司股权激励实施条件产生影响的情形。 

不存在被调整至基础层的风险。 

不存在因更正年度报告导致进层时不符合创新层进层条件的风险。 

不存在因更正年度报告触发财务降层情形的风险。 

进层时符合标准情况： 

√最近两年净利润均不低于 1000 万元，最近两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平

均不低于 6%，截至进层启动日的股本总额不少于 2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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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更正事项对挂牌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影响及更正后的财

务指标 

 √挂牌公司针对本次会计差错事项采用追溯重述法 对 2022 年、2023 年、2024

财务报表进行更正。 

更正事项对公司财务报表项目及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单位：元 

项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4 年年度 

更正前 影响数 更正后 影响比例 

资产总计 
647,767,066.2

9 
-2,248,143.90 

645,518,922.3

9 
-0.35% 

负债合计 91,300,815.93 - 91,300,815.93 - 

未分配利润 
264,551,966.1

0 
-1,991,008.94 

262,560,957.1

6 
-0.7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合计 

554,523,431.4

3 
-2,170,260.73 

552,353,170.7

0 
-0.39% 

少数股东权益 1,942,818.93 -77,883.17 1,864,935.76 -4.01% 

所有者权益合计 
556,466,250.3

6 
-2,248,143.90 

554,218,106.4

6 
-0.4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扣非前） 
9.89% 0.05% 9.94%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扣非后） 
9.75% 0.04% 9.79% - 

营业收入 
518,194,402.4

6 
- 

518,194,402.4

6 
- 

净利润 51,742,335.55 15,643.34 51,757,978.89 0.03% 

其中：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扣非前） 

52,268,592.34 17,221.00 52,285,813.34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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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扣非后） 

51,487,273.32 17,221.00 51,504,494.32 0.03% 

少数股东损益 -526,256.79 -1,577.66 -527,834.45 0.30%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3 年年度 

更正前 影响数 更正后 影响比例 

资产总计 
655,817,845.3

9 
-2,263,787.24 

653,554,058.1

5 
-0.35% 

负债合计 
150,921,452.9

1 
- 

150,921,452.9

1 
- 

未分配利润 
213,079,567.4

9 
-2,009,545.84 

211,070,021.6

5 
-0.9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合计 

501,943,316.7

6 
-2,187,481.73 

499,755,835.0

3 
-0.44% 

少数股东权益 2,953,075.72 -76,305.51 2,876,770.21 -2.58% 

所有者权益合计 
504,896,392.4

8 
-2,263,787.24 

502,632,605.2

4 
-0.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扣非前） 
5.25% -0.10% 5.15%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扣非后） 
4.88% -0.11% 4.77% - 

营业收入 
446,056,812.4

8 
- 

446,056,812.4

8 
- 

净利润 28,006,158.67 -652,509.73 27,353,648.94 -2.33% 

其中：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扣非前） 

28,222,146.63 -644,938.06 27,577,208.57 -2.29% 

其中：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6,214,616.37 -644,938.06 25,569,678.31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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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非后） 

少数股东损益 -215,987.96 -7,571.67 -223,559.63 3.51%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2 年年度 

更正前 影响数 更正后 影响比例 

资产总计 
633,883,343.9

9 
-1,611,277.51 

632,272,066.4

8 
-0.25% 

负债合计 77,853,734.25 - 77,853,734.25 - 

未分配利润 
225,129,645.0

2 
-1,406,189.35 

223,723,455.6

7 
-0.6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合计 

552,860,546.0

6 
-1,542,543.67 

551,318,002.3

9 
-0.28% 

少数股东权益 3,169,063.68 -68,733.84 3,100,329.84 -2.17% 

所有者权益合计 
556,029,609.7

4 
-1,611,277.51 

554,418,332.2

3 
-0.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扣非前） 
6.1% 0.14% 6.24%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扣非后） 
5.61% 0.15% 5.76% - 

营业收入 
414,324,802.3

9 
- 

414,324,802.3

9 
- 

净利润 33,571,481.38 643,706.43 34,215,187.81 1.92% 

其中：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扣非前） 

33,103,607.85 664,539.21 33,768,147.06 2.01% 

其中：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扣非后） 

30,491,665.31 664,539.21 31,156,204.52 2.18% 

少数股东损益 467,873.53 -20,832.78 447,040.75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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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计师事务所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专项鉴证意见 

 更正后的财务报表是否经全面审计：√是 □否   

 审计意见：标准无保留意见 

 审计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更正后的财务报表是否经专项鉴证：√是 □否   

 专项鉴证保证程度：√合理保证 □有限保证   

 专项鉴证结论：无保留结论 

 鉴证会计师事务所：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四、审计委员会对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意见 

经审议，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家鸿口腔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的

鉴证报告》以及更正前期相关财务报表和附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更正后的财务数据更加客观、准确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一致同意该议案。 

 

五、独立董事对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意见 

经审查，我们认为：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相关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持续监管

指引第 5 号——财务信息更正》等相关规定，公司对前期会计差错事项进行

更正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内容及审议程序合法合规，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议案提

交董事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一）《深圳市家鸿口腔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二）《深圳市家鸿口腔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6

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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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深圳市家鸿口腔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深圳市家鸿口腔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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